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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傳真：02-2397-9744

承辦人：葉馨惠

電話：(02)2397-9298#333

E-Mail：sandytw@dgpa.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3月11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組字第108002888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107C006770_1_111433514310001.doc、

107C006770_2_111433514310001.doc)

主旨：修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地方特定公共事務設立

行政法人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本院104年5月1日院授人綜字第1040033025號函訂定旨揭處

理原則，茲為配合地方行政法人運作實需，修正該處理原

則規定。

二、檢送修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地方特定公共事務

設立行政法人處理原則」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含行政院秘書長)、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

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銓敘部、行政院綜合業務處、行政院法規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法規會(均含附件)

保存年限:
檔　　號:

1080057554

■■■■■■1O_人事處 ■■■■■■■收文:108/03/11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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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地方特定公共事務

設立行政法人處理原則 
行政院 104 年 5 月 1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40033025 號函訂定 

行政院 108 年 3 月 11 日院授人組字第 1080028888 號函修正 

一、 行政院為使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行政法人法第四十一

條第二項規定，核可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

政府）特定公共事務相關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二、 地方政府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就特定公共事務擬

準用行政法人法之規定時，應提出內容包含核可後擬設立行

政法人名稱、設立緣由之申請書，並就第三點所定審核基準

據以填報「申請特定公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評估檢視

表」（如附件），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等機關審核。 

三、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地方政府辦理特定公共事務設

立行政法人，得參考下列審核基準予以審核，並得視各該特

定公共事務需要另增訂審核基準： 

(一) 業務面： 

1. 整體考量對於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投入資源之妥適性，及當

地對於該行政法人所提供服務之需求程度。 

2.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符合行政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 

3.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之具體核心業務項目規

劃內容。 

4.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為地方自治事項或中央機關立法交由地

方政府執行之事項。 

5.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辦理事項，雖業

務重疊，但仍有設立必要之理由。 

(二) 組織面： 

1. 就擬辦理特定公共事務，可運用之組織型態（例如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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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行政法人、財團法人等），進行優劣分析比較，並

提出以行政法人組織推動之必要性及效益性分析；另得附

相關佐證資料。 

2. 性質相近之公共事務，可採一法人多館所型態設立。 

(三) 財務面： 

1. 地方政府須財務自主，不得要求中央補助經費。但行政法

人成立後，於申請中央業務計畫經費補助時，不在此限。 

2. 就設立行政法人所需經費、其來源及運用方式規劃情形。 

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人者，其需用公有財產及取得方

式。 

(四) 人事面： 

1. 就擬設立之行政法人內部組織架構及人員安排，提出規劃

內容。 

2. 就行政法人設立後，對地方政府員額之增減情形，提出分

析說明。 

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人者，現職人員權益保障措施相

關規劃內容。 

四、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依前點規定審核特定公共事務，應

會商行政院相關單位、內政部、國家發展委員會、行政院人

事行政總處、行政院主計總處、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他有

關機關，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參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核可與否之決定，函知前項

有關機關(單位)及各地方政府。 

五、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地方政府得

準用行政法人法之規定，擬訂自治條例並經議會通過後，設

立地方行政法人。 

地方政府擬訂自治條例送請議會審議時，或經議會通過

公布後，應函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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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等有關機關。 

六、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每年或間年就相關地方政府設立

之行政法人績效評鑑報告研析檢討，瞭解所核定公共事務之

推動情形，並提出適切建議，以確保特定公共事務之遂行，

達成設立目的。 

七、 行政法人因情事變更或績效不彰，致不能達成其設立目的

時，由地方政府決定解散後，循自治條例相關廢止程序辦

理，並函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

有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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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特定公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評估檢視表 

檢視面向 內容 檢視情形 

1.業務面 1.1 是否整體考量對於該項特

定公共事務投入資源之妥

適性，及當地對於該行政

法人所提供之服務是否確

有足夠之需求？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2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否符

合行政法人法第二條第二

項規定？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3 是否提出該項特定公共事

務準用行政法人法之具體

核心業務項目規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4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否為

地方自治事項或中央機關

立法交由地方政府執行之

事項？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5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中央

機關或地方政府辦理事

項，是否雖有業務重疊，

但仍有設立必要之理由？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組織面 2.1 是否就擬辦理特定公共事

務，可運用之組織型態（例

如機關、機構、行政法人、

財團法人等），進行優劣分

析比較，並提出以行政法

人組織推動之必要性及效

益性分析？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佐證資料： 

2.2 是否就性質相近之公共事

務，採一法人多館所型態

辦理？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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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面向 內容 檢視情形 

3.財務面 3.1 是否由地方政府財務自

主，不要求中央補助經

費？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2 是否就設立行政法人所需

經費來源項目及運用方式

予以規劃？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人

者，需用公有財產及取得

方式為何？是否已獲該公

有財產管理機關同意？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人事面 4.1 是否就擬設立之行政法人

內部組織架構及人員安

排，提出規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2 是否就該行政法人設立

後，對地方政府員額之增

減情形，提出分析說明？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人

者，是否提出現職人員權

益保障措施相關規劃內

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附件 



1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地方特定公共事務設立行政法人處理原則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說 明

一、行政院為使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行政法人法第

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核

可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特

定公共事務相關作業有所

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一、 行政院為使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行政法人法第

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核

可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以下簡稱地方政府）特

定公共事務相關作業有所

依循，特訂定本原則。 

本點未修正。 

 二、為穩健推動地方行政法

人，初期全國地方政府以

設立五個為原則，並俟地

方政府擬訂並經議會通過

之自治條例個數即將屆滿

時，再視地方政府實際需

求，並經評估其運作成效

後，據以檢討調整。 

一、 本點刪除。 

二、 為利未來持續推動法人

制度，中央行政法人之

設立已改由監督機關依

個案及公共事務特性據

以衡量，並非直接以設

置個數上限否准其設

立。復依一百零七年度

行政法人服務團訪視結

果，確認地方行政法人

運作情形良好，允宜務

實依地方政府業務推動

必要性審酌行政法人之

設置，不再明定設立個

數限制，爰刪除本點。

二、地方政府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就特定公共

事務擬準用行政法人法之

規定時，應提出內容包含

核可後擬設立行政法人名

稱、設立緣由之申請書，

並就第三點所定審核基準

據以填報「申請特定公共

三、地方政府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就特定公共

事務擬準用行政法人法之

規定時，應提出內容包含

核可後擬設立行政法人名

稱、設立緣由之申請書，

並就第四點所定審核基準

據以填報「申請特定公共

一、點次變更。 

二、配合第二點刪除，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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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

評估檢視表」（如附件），

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同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等機關審核。 

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

評估檢視表」（如附件），

送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同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等機關審核。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可地方政府辦理特定公共

事務設立行政法人，得參

考下列審核基準予以審

核，並得視各該特定公共

事務需要另增訂審核基

準： 

(一)業務面： 

1.  整體考量對於該項特定

公共事務投入資源之妥

適性，及當地對於該行政

法人所提供服務之需求

程度。 

2.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符合

行政法人法第二條第二

項規定。 

3.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準用

行政法人法之具體核心

業務項目規劃內容。 

4.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為地

方自治事項或中央機關

立法交由地方政府執行

之事項。 

5.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中

央機關或地方政府辦理

事項，雖業務重疊，但仍

有設立必要之理由。 

(二)組織面： 

1. 就擬辦理特定公共事

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可地方機關辦理特定公共

事務設立行政法人，得參

考下列審核基準予以審

核，並得視各該特定公共

事務需要另增訂審核基

準： 

(一)組織面 

1. 就擬辦理特定公共事

務，可運用之組織型態（例

如機關、機構、行政法人、

財團法人等），進行優劣分

析比較，並得附相關佐證

資料。 

2.提出該項特定公共事務

之性質，以行政法人組織

推動之必要性、合理性及

效益性。 

3.性質相近之公共事務，可

採一法人多館所型態設

立。 

(二)業務面 

1.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符合

行政法人法第二條第二項

規定。 

2.該項特定公共事務為地

方自治事項或中央機關立

法交由地方政府執行之事

項。 

一、 點次變更。 

二、 依行政法人法第二條規

定，行政法人係為執行

特定公共事務，依法律

設立之公法人，該特定

公共事務須符合一定之

要件。復依同法第四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可之特定公共事務，直

轄市、縣（市）始得設

立行政法人。是地方政

府擬設立行政法人，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宜

就其業務面先予審查，

爰將現行第二款業務面

審核基準移列至第一

款，現行第一款規定遞

移至第二款；另為使規

範內容更臻明確，第一

款各目次序酌予調整及

將第二款之第一目及第

二目整併，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 為解決地方行政法人無

法申請中央機關補助計

畫經費之問題，增列第

三款第一目但書規定。

四、 地方機關（構）改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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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可運用之組織型態

（例如機關、機構、行政

法人、財團法人等），進

行優劣分析比較，並提出

以行政法人組織推動之

必要性及效益性分析；另

得附相關佐證資料。 

2.性質相近之公共事務，可

採一法人多館所型態設

立。  

 (三)財務面： 

1.地方政府須財務自主，不

得要求中央補助經費。但

行政法人成立後，於申請

中央業務計畫經費補助

時，不在此限。 

2.就設立行政法人所需經

費、其來源及運用方式規

劃情形。 

3.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

人者，其需用公有財產及

取得方式。 

(四)人事面： 

1.就擬設立之行政法人內

部組織架構及人員安排，

提出規劃內容。 

2.就行政法人設立後，對地

方政府員額之增減情形，

提出分析說明。 

3.屬機關（構）改制行政法

人者，現職人員權益保障

措施相關規劃內容。 

3.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中

央機關或地方政府辦理事

項，雖業務重疊，但仍有

設立必要之理由。 

4.整體考量該項特定公共

事務之資源配置及市場容

納之妥當性。 

5.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準用

行政法人法之具體核心業

務項目規劃內容。 

(三)財務面 

1.地方政府須財務自主，不

得要求中央補助經費。 

2.就設立行政法人所需經

費、其來源及運用方式規

劃情形。 

(四)人事面 

1.就擬設立之行政法人內

部組織架構及人員安排，

提出規劃內容。 

2.就行政法人設立後，對地

方政府員額之增減情形，

提出分析說明。 

3. 屬機關改制行政法人

者，現職人員權益保障措

施相關規劃內容。 

地方行政法人，業務上

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

（含國有），得準用行政

法人法第三十四條規

定。為完整瞭解地方行

政法人需用公有財產情

形及取得方式，爰增列

第三款第三目之審核基

準。 

五、 序文及其餘各款配合體

例酌作文字修正。 

四、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依前點規定審核特定公共

五、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依前點規定審核特定公共

點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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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應會商行政院相關

單位、內政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行政院主計總處、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他

有關機關，必要時得邀請

專家學者參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將核可與否之決定，

函知前項有關機關(單位)

及各地方政府。 

事務，應會商行政院相關

單位、內政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行政院主計總處、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其他

有關機關，必要時得邀請

專家學者參與。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將核可與否之決

定，函知前項有關機關(單

位)及各地方政府。 

五、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地

方政府得準用行政法人法

之規定，擬訂自治條例並

經議會通過後，設立地方

行政法人。 

地方政府擬訂自治條

例送請議會審議時，或經

議會通過公布後，應函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有

關機關。 

六、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地

方政府得準用行政法人法

之規定，擬訂自治條例並

經議會通過後，設立地方

行政法人。 

地方政府擬訂自治條

例送請議會審議時，或經

議會通過公布後，應函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有

關機關。 

點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每年或間年就相關地方政

府設立之行政法人績效評

鑑報告研析檢討，瞭解所

核定公共事務之推動情

形，並提出適切建議，以

確保特定公共事務之遂

行，達成設立目的。 

七、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每年或間年就相關地方政

府設立之行政法人績效評

鑑報告研析檢討，瞭解所

核定公共事務之推動情

形，並提出適切建議，以

確保特定公共事務之遂

行，達成設立目的。 

點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七、行政法人因情事變更或績

效不彰，致不能達成其設

立目的時，由地方政府決

八、行政法人因情事變更或績

效不彰，致不能達成其設

立目的時，由地方政府決

點次變更，內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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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解散後，循自治條例相

關廢止程序辦理，並函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有

關機關。 

定解散後，循自治條例相

關廢止程序辦理，並函知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等有

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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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地方特定公共事務設立行政法人處理原則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現 行 規 定說 明 

附件 

申請特定公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評估檢視表

檢視

面向 

內容 檢視情形 

1.業

務面 

1.1 是否整體考量對於該

項特定公共事務投入

資源之妥適性，及當地

對於該行政法人所提

供之服務是否確有足

夠之需求？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2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

否符合行政法人法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3 是否提出該項特定公

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

法之具體核心業務項

目規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附件 

申請特定公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法規定評估檢視表

檢視

面向

內容 檢視情形 

1.組

織面

1.1 是否就擬辦理特定公

共事務，可運用之組織

型態（例如機關、機

構、行政法人、財團法

人等），進行優劣分析

比較？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佐證資

料： 

 

1.2 是否就該項特定公共

事務之性質，提出以行

政法人組織推動之必

要性、合理性及效益性

分析？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3 是否就性質相近之公

共事務，採一法人多館

所型態辦理？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配合本原則第三點各款規

定之修正，及增列第三款

第三目審核基準，修正或

新增相關檢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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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

否為地方自治事項或

中央機關立法交由地

方政府執行之事項？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1.5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

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

辦理事項，是否雖有業

務重疊，但仍有設立必

要之理由？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組

織面 

2.1 是否就擬辦理特定公

共事務，可運用之組織

型態（例如機關、機

構、行政法人、財團法

人等），進行優劣分析

比較，並提出以行政法

人組織推動之必要性

及效益性分析？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佐證資

料： 

2.2 是否就性質相近之公

共事務，採一法人多館

所型態辦理？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業

務面

2.1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

否符合行政法人法第

二條第二項規定？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2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是

否為地方自治事項或

中央機關立法交由地

方政府執行之事項？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3 該項特定公共事務與

中央機關或地方政府

辦理事項，是否雖有業

務重疊，但仍有設立必

要之理由？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4 是否整體考量該項特

定公共事務之資源配

置及市場容納之妥當

性？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2.5 是否提出該項特定公

共事務準用行政法人

法之具體核心業務項

目規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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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

務面 

3.1 是否由地方政府財務

自主，不要求中央補助

經費？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2 是否就設立行政法人

所需經費來源項目及

運用方式予以規劃？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

法人者，需用公有財產

及取得方式為何？是

否已獲該公有財產管

理機關同意？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人

事面 

4.1 是否就擬設立之行政

法人內部組織架構及

人員安排，提出規劃內

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2 是否就該行政法人設

立後，對地方政府員額

之增減情形，提出分析

說明？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財

務面

3.1 是否由地方政府財務

自主，不要求中央補助

經費？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3.2 是否就設立行政法人

所需經費來源項目及

運用方式予以規劃？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人

事面

4.1 是否就擬設立之行政

法人內部組織架構及

人員安排，提出規劃內

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2 是否就該行政法人設

立後，對地方政府員額

之增減情形，提出分析

說明？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4.3 屬機關改制行政法人

者，是否提出現職人員

權益保障措施相關規

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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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屬機關（構）改制行政

法人者，是否提出現職

人員權益保障措施相

關規劃內容？ 

是   否

摘要說明： 

 

相關附件： 
 

 


